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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綜合所得稅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06年 11月 8

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6年度訴字第 281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

106年度上字第 1314號），本庭就下列法律問題，經評議後擬採

之法律見解與本院先前裁判歧異，經徵詢（108年度徵字第 1號）

其他各庭意見後，見解仍有歧異，爰依法提案予本院大法庭裁判

：

    本案提案之法律問題

稽徵機關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核算應計

入個人基本所得額之海外期貨財產交易所得時，是否應適用所得

稅法第 17條第 1項第 2款第 3目第 1細目有關財產交易損失扣除之規

定？

    理    由

一、本案基礎事實

    緣上訴人民國 104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其配偶依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條規定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海外期貨

    財產交易所得新臺幣（下同）44,523,636元，經被上訴人依

    申報數核定，另查得其配偶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海外利息所

    得 102元及海外其他所得 202元，加計其綜合所得淨額 0元，

    核定基本所得額 44,523,940元，基本稅額 7,564,788元（原

    判決誤載為 7,654,788元），應補稅額 0元。上訴人不服，就

    海外期貨財產交易所得 44,523,636元部分，申請復查結果，

    獲追減 72,302元（手續費）。上訴人仍不服，提起訴願，遭

    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經原審法院判決駁回後，乃提

    起本件上訴。



二、本院先前裁判所持之法律見解

    本院先前裁判（即 106年度判字第 254號、第 449號判決）之

    法律見解為：

    稽徵機關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核算

    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之海外期貨財產交易所得時，不應適

    用所得稅法第 17條第 1項第 2款第 3目第 1細目有關財產交易損

    失扣除之規定（否定說）。

    理由如下：

    有關所得基本稅額之計算、申報、繳納及核定，所得基本稅

    額條例優先適用於所得稅法及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獎勵民間

    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等其他法律有關租稅減免之規定。所得稅

    法第 17條第 1項第 2款第 3目關於財產交易損失得以以後 3年度

    之財產交易所得扣除之規定，僅於中華民國來源之所得，計

    算個人之綜合所得總額時有其適用。是以，依所得基本稅額

    條例第 12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將屬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之財

    產交易所得，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時，並無所得稅法第 17條

    第 1項第 2款第 3目關於財產交易損失作為特別扣除額規定之

    適用。再按因所得稅法採年度課稅原則，於財產交易有損失

    時，許納稅義務人於發生年度之次年以後年度，為申報時自

    交易所得中扣除，在租稅法律主義原則下，須有法律明文，

    或經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為特別規定。加計私募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之交易所得為個人之基本所得額時，其

    交易有損失者，得於發生年度之次年度起 3年內，自其交易

    所得中扣除，係所得基本稅額條例（101年 8月 8日修正公布

    ）第 12條第 2項規定為依據。而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及香港

    澳門來源所得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申報及查核要點（下稱海

    外所得查核要點）係財政部鑑於所得稅法及所得基本稅額條

    例對於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之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及香港

    澳門來源所得，應如何列報及計算，並未明文規定，為統一

    規範其內部核認海外所得，應如何計算及列報之標準，減少

    徵納雙方爭議所訂定，就各項海外所得之列計予以明文，作

    為稽徵機關核課之準據，其為財政部本於稽徵主管機關認定

    事實職權，指示所屬執行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條第 1項第 1



    款規定之行政規則，係將海外所得產生之課稅情形予以標準

    化及具體化，且係參酌市場實際交易情況本於收付實現原則

    所作成，符合基本所得稅額立法原意，稅捐稽徵機關辦理相

    關案件自得援用。至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條第 1項第 1款

    規定，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之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及香港澳

    門來源所得時，於有財產交易部分，海外所得查核要點第 16

    點第 3項規定：「財產交易有損失者，得自同年度海外所得

    之財產交易所得扣除，扣除數額以不超過該財產交易所得為

    限，且損失及所得均以實際成交價格及原始取得成本計算損

    益，並經稽徵機關核實認定者為限。」即財產交易有損失者

    ，僅得自同年度海外所得之財產交易所得扣除。私募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之交易所得計算，與非中華民國來源

    所得及香港澳門來源所得之財產交易所得計算，有上開交易

    有損失扣除之不同，實基於立法者對於是否給予人民減免稅

    捐之優惠有不同之考量所致，再以最低稅負制旨在避免租稅

    減免、租稅扣抵過度使用，致高所得者卻未依其課稅能力負

    擔稅捐，故針對經常使用之租稅減免項目，還原加回應納稅

    額之稅基，加徵一定比例稅負，使適用租稅獎勵之企業或個

    人減少其適用租稅獎勵之幅度，及至少盡其基本租稅義務，

    彌補現行稅制不足，以達租稅公平之精神，尚難認與租稅法

    律主義、租稅公平原則相違悖。

三、本庭擬採之法律見解

    稽徵機關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核算

    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之海外期貨財產交易所得時，應適用

    所得稅法第 17條第 1項第 2款第 3目第 1細目有關財產交易損失

    扣除之規定（肯定說）。

    理由如下：

    ㈠按量能課稅原則乃依據憲法上平等原則所具體化之稅捐正

      義原則，要求有關納稅義務人之稅捐負擔，應當按照經濟

      上之負擔能力分配【附註 1】，106年 12月 28日施行之納稅

      者權利保護法第 5條規定：「納稅者依其實質負擔能力負

      擔稅捐，無合理之政策目的不得為差別待遇。」即揭示斯

      旨。量能課稅原則之具體化原則之一，即為淨額所得原則



      ，認為可支配的所得，亦即淨額的所得，才能表彰納稅義

      務人之經濟上給付稅捐能力，包括客觀的及主觀的淨額所

      得，以反映納稅義務人之客觀的及主觀的給付能力。其中

      表彰客觀的給付能力，亦即客觀的淨額所得原則，是指各

      項收入應先減除為獲得收入所支出之成本、必要費用及損

      失，以其餘額為客觀的淨額所得額【附註 2】。為確實反

      應客觀的淨額所得原則，在所得計算上，除應准許當年度

      積極所得與消極所得相互結算，在損益相抵（或謂損益通

      算）後之餘額，才是「實際的綜合所得」外，倘若納稅義

      務人之個人損失在當年度所得金額的計算上未被扣除完畢

      時，應准許跨越年度加以損失扣除，亦即先從以前課稅年

      度之課稅所得中扣除（損失前抵），再從後續年度之所得

      中扣除（損失後抵），此一損失扣除並非租稅優惠，而是

      與損益通算相同，均屬於量能課稅原則的表現，所得稅法

      第 17條第 1項第 2款第 3目第 1細目規定：「納稅義務人、配

      偶及受扶養親屬財產交易損失，其每年度扣除額，以不超

      過當年度申報之財產交易之所得為限；當年度無財產交易

      所得可資扣除，或扣除不足者，得以以後三年度之財產交

      易所得扣除之。財產交易損失之計算，準用第 14條第 1項

      第 7類關於計算財產交易增益之規定。」係有限度的承認

      財產交易損失之損益通算及盈虧互抵【附註 3】。徵諸其

      他國家的立法例，德國的所得稅法第 10d條設有「往年虧

      損扣除額」（Verlustabzug）的制度，當年度結算核定之

      虧損，可以在法定限額內，享有一年的「虧損前抵」（Ve

      rlustrucktrag），如尚有餘額，可自往後各年度所得扣

      除，此即「虧損後抵」（Verlustvortrag）【附註 4】；

      且 2006年德國法學家年會會議結論之一，即認為「盈虧互

      抵與跨年度虧損扣抵，均為實踐量能課稅原則下之淨所得

      課稅原則之重要措施，性質並非租稅優惠」【附註 5】。

      故個人所得稅採所謂「綜合課徵」原則，即寓有生存與營

      業基礎保障之意旨，自不能脫離客觀淨額所得原則，須以

      收入減除成本、必要費用及損失之餘額方為課稅所得額。

      雖然綜合所得稅為期間稅，基於國家財政的需求而按年度



      課稅，但此種按年度課徵，僅為技術上安排，為簡化之需

      要，有時不免違反量能課稅原則，而須為跨年度或跨期間

      之調整，以貫徹客觀淨所得課稅原則。雖然扣除虧損後始

      有所得，本為淨所得概念之貫徹，有限度的跨年虧損扣抵

      並未充分反應客觀的淨額所得原則（兼顧國家財政需求，

      以 3年為限），但相較於虧損完全不得跨年扣除之情形，

      已經較符合量能課稅原則，如果適用所得稅法第 17條第 1

      項第 2款第 3目第 1細目所規定有限度的跨年虧損扣抵時，

      又再加以限縮解釋，恐更悖離量能課稅原則，而有違憲之

      虞。

    ㈡按所得稅法第 2條第 1項規定：「凡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之

      個人，應就其中華民國來源之所得，依本法規定，課徵綜

      合所得稅。」第 4條之 2規定：「依期貨交易稅條例課徵期

      貨交易稅之期貨交易所得，暫行停止課徵所得稅；其交易

      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惟隨著國際資金自由流

      動，國人有境外來源所得者，日趨增加，將非中華民國來

      源所得及香港、澳門來源所得（下稱海外所得）納入個人

      之基本所得額，可適度減緩境內外所得之課稅差異，避免

      資金外流，以符合租稅公平與量能課稅原則，爰於所得基

      本稅額條例第 12條第 1項第 1款定明之（94年 12月 28日制定

      公布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條立法理由參照）。從而期貨

      交易所得若屬中華民國來源所得時，係暫行停徵；若屬海

      外所得時，於計算個人之基本所得額時即應加計之。而期

      貨交易所得的性質係屬財產交易所得【附註 6】，於計算

      個人海外所得中之財產交易所得時，是否應適用所得稅法

      第 17條第 1項第 2款第 3目第 1細目有關財產交易損失扣除之

      規定？以下擬綜合整體法律的結構、分析各法條間的差異

      ，並參酌立法理由及過程，基於量能課稅原則及其具體化

      之客觀淨額所得原則，為合目的性及合憲性解釋。

    ㈢我國個人綜合所得稅的課徵範圍只限於中華民國來源所得

      （所得稅法第 2條參照），其中財產交易所得係採客觀淨

      額所得原則，即財產或權利原為出價取得者，以交易時之

      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之成本，及因取得、改良及移轉



      該項資產而支付之一切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所得稅法

      第 14條第 1項第 7類第 1款參照），如有財產交易損失，其

      每年度扣除額，以不超過當年度申報之財產交易之所得為

      限；當年度無財產交易所得可資扣除，或扣除不足者，得

      以以後三年度之財產交易所得扣除之（所得稅法第 17條第

      1項第 2款第 3目第 1細目參照）。雖然立法文字係將財產交

      易損失以「特別扣除額」名目減除，似乎隱含租稅優惠之

      意，但所得稅法第 17條第 1項前段既明定：「按第 14條及

      前二條規定計得之個人綜合所得總額，減除下列免稅額及

      扣除額後之餘額，為個人之綜合所得淨額」，即知其本質

      仍係客觀淨額所得原則之立法例。且既係如何計算客觀淨

      額所得的原則性規定，適用上即不應限縮其範圍或增加法

      律所無之限制。

    ㈣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2條規定：「所得基本稅額之計算、

      申報、繳納及核定，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

      依所得稅法及其他法律有關租稅減免之規定。」將所得基

      本稅額之計算，於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未規定時，明定應回

      歸直接適用普通法，惟究係指「所得稅法之規定（不限於

      有關租稅減免之規定）」及「其他法律有關租稅減免之規

      定」，抑或係指「所得稅法有關租稅減免之規定」及「其

      他法律有關租稅減免之規定」，似有疑義。然從該條之立

      法理由：「有關所得基本稅額之計算、申報、繳納及核定

      ，本條例優先適用於所得稅法及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獎勵

      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等其他法律有關租稅減免之規定。

      」即可得知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2條後段規定之字詞切分

      係指「所得稅法之規定（不限於有關租稅減免之規定）」

      及「其他法律有關租稅減免之規定」。蓋立法理由既另行

      以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等規範

      作為例示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2條中「有關租稅減免之規

      定」的範圍，而該二條例的特色（或主題）係以租稅減免

      作為「促進」、「獎勵」之方法，至於所得稅法規範內容

      則不是以租稅減免為主軸，即可確認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2條中「有關租稅減免之規定」係在形容「其他法律」的



      性質，並非指所得稅法中「有關租稅減免之規定」；海外

      期貨財產交易所得之計算方式既未於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中

      明文規定，因其本質屬於財產交易所得，依所得基本稅額

      條例第 2條規定，即應回歸直接適用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

      第 7類第 1款、第 17條第 1項第 2款第 3目第 1細目有關財產交

      易所得淨額計算之規定。縱認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2條後

      段規定之字詞切分係指「所得稅法有關租稅減免之規定」

      及「其他法律有關租稅減免之規定」，因所得稅法第 17條

      第 1項第 2款第 3目第 1細目有關財產交易損失扣除之規定，

      形式上亦不失為租稅減免之規定（雖然虧損扣除的性質非

      租稅優惠，但立法文字既以「特別扣除額」呈現，即具「

      租稅減免」的法律形式），亦應加以適用。故不論將所得

      基本稅額條例第 2條後段規定之字詞如何切分，皆無法排

      除海外期貨財產交易所得所涉及之所得基本稅額之計算，

      於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未規定時，應適用所得稅法第 17條第

      1項第 2款第 3目第 1細目有關財產交易損失扣除之規定。

    ㈤所得基本稅額條例（101年 8月 8日修正公布）第 12條第 2項

      規定：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之交易所得之計

      算，「準用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7類第 1款及第 2款規定

      。其交易有損失者，得自當年度交易所得中扣除；當年度

      無交易所得可資扣除，或扣除不足者，得於發生年度之次

      年度起三年內，自其交易所得中扣除」，同條第 4項規定

      ：加計經財政部公告之該條例施行後法律新增之減免綜合

      所得稅之所得額或扣除額，「其發生之損失，經財政部公

      告者，準用第 3項規定（按實係準用第 2項之規定【附註 7

      】）」，乃因原屬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之租稅減免項目，被

      該條例還原加回應納稅額之稅基，惟恐其相關損失若未規

      定准予扣除，適用上會有疑義，乃加以明定。此觀所得基

      本稅額條例於 94年 12月 28日制定公布時，其中第 12條第 3

      項、第 5項（相當於 101年 8月 8日修正公布之同條第 2項、

      第 4項）之立法理由自明，顯無排除海外財產交易所得，

      依該條例第 2條適用所得稅法第 17條第 1項第 2款第 3目第 1

      細目有關財產交易損失扣除規定之意思。



    ㈥稽諸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立法之初，行政院所提出之所得基

      本稅額條例草案中第 12條第 1項中，個人之基本所得額並

      未加計海外所得（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225號政府

      提案第 10294號參照，詳如附件 1），係自立法委員另行提

      出之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草案，始於第 12條第 1項中，將個

      人之基本所得額加計海外所得（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

      第 225號委員提案第 6532號及第 6598號參照，詳如附件 2、

      3）。參考當時委員會審查時之會議紀錄（立法院第 6屆第

      2會期財政委員會第 11次全體委員會會議紀錄及第 16次全

      體委員會會議紀錄參照）可知，對個人之基本所得額是否

      加計海外所得之討論，並未對所得類別為細部討論，更未

      論及其淨額如何計算，自難以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條第

      2項另就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之交易損失扣除

      為規定，即認立法者有意明示其一，排除其他。蓋所得基

      本稅額條例第 12條第 1項第 1款既寓有將所得稅法中各種所

      得類別之海外所得均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之意〔財政部於

      98年 9月 22日依職權訂定發布之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及香

      港澳門來源所得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申報及查核要點（下

      稱海外所得查核要點）第 4點【附註 8】參照〕，而由於加

      計的所得類別多樣，如欲就每一所得類別之定義，及其繁

      雜的計算方式於該法中詳列，立法技術上很不經濟，故解

      為立法者有意藉由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2條規定，直接適

      用所得稅法既有之規定，來處理客觀淨額所得之計算問題

      ，應係合理的推論。尤其對海外所得中之財產交易所得金

      額如何計算？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全然未加以規定，勢必要

      回歸適用所得稅法規定（不能解為立法者有意排除所得稅

      法之適用，否則無法計算出海外之財產交易所得），此觀

      海外所得查核要點第 16點第 3項前段規定「財產交易有損

      失者，得自同年度海外所得之財產交易所得扣除，扣除數

      額以不超過該財產交易所得為限」，係依據所得稅法第 17

      條第 1項第 2款第 3目第 1細目前段規定「財產交易損失，其

      每年度扣除額，以不超過當年度申報之財產交易之所得為

      限」而來自明。詎海外所得查核要點僅援用所得稅法第 17



      條第 1項第 2款第 3目第 1細目前段，而對於同法條後段規定

      「當年度無財產交易所得可資扣除，或扣除不足者，得以

      以後三年度之財產交易所得扣除之」竟捨棄不用，顯然選

      擇性割裂適用法律，違反司法院釋字第 385號解釋所示「

      法律適用之整體性」意旨，自非適法。

    ㈦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之海外所得未於所得稅法中列入

      課稅範圍，不問其原因為何，皆係政府對課稅主權之放棄

      或減縮，本已違反量能課稅原則，今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

      第 12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將其納入個人基本所得額，其立

      法目的既係為符合租稅公平與量能課稅原則，則對個人海

      外所得之計算自不應再背離量能課稅原則，即稅捐正義之

      基礎原則，以免為德不卒，違反立法目的。又海外所得是

      否納入課稅，既屬國家課稅主權是否採屬人主義的立法考

      量，即與租稅減免或扣抵無涉，故否定說以立法者對於是

      否給予人民減免稅捐的優惠有不同的考量，或最低稅負制

      旨在避免租稅減免、租稅扣抵過度使用為由，認海外所得

      中之財產交易所得無所得稅法第 17條第 1項第 2款第 3目第 1

      細目規定之適用，尚難謂允當。

    ㈧按憲法第 19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係指國家課

      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優惠時，應

      就租稅主體、租稅客體、租稅客體對租稅主體之歸屬、稅

      基、稅率、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租稅構成要件，以法律

      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定之；若僅屬執行法律之

      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始得由主管機關發布行政規則

      為必要之規範（司法院釋字第 650號、第 657號解釋參照）

      。司法院釋字第 705號解釋理由書進而闡釋：「……所得

      稅法第十三條規定：『個人之綜合所得稅，就個人綜合所

      得總額，減除免稅額及扣除額後之綜合所得淨額計徵之。

      』上級機關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

      實、及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性

      質上屬行政規則（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九條參照），其

      僅得就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之次要事項為必要之規

      範。……捐贈列舉扣除額金額之計算依財政部核定之標準



      認定，以及非屬公共設施保留地且情形特殊得專案報部核

      定，或依土地公告現值之百分之十六計算，皆涉及稅基之

      計算標準，攸關列舉扣除額得認列之金額，並非僅屬執行

      前揭所得稅法規定之細節性或技術性事項，而係影響人民

      應納稅額及財產權實質且重要事項，自應以法律或法律具

      體明確授權之命令定之。……」而依海外所得查核要點第

      1點規定：「為利納稅義務人申報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

      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之非中華民國來

      源所得及香港澳門來源所得，並作為稽徵機關核定之準據

      ，特訂定本要點。」可知，其係財政部為協助下級機關或

      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所訂頒之解釋性規定，性

      質上屬行政規則；該要點第 16點第 3項規定：「財產交易

      有損失者，得自同年度海外所得之財產交易所得扣除，扣

      除數額以不超過該財產交易所得為限，且損失及所得均以

      實際成交價格及原始取得成本計算損益，並經稽徵機關核

      實認定者為限。」其中就海外財產交易有損失者，限定其

      僅「得自同年度海外所得之財產交易所得扣除」部分，係

      涉及稅基之計算標準，攸關個人基本所得額之加計金額，

      並非僅屬執行前揭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條第 1項第 1款規

      定之細節性或技術性事項，而係影響人民應納稅額及財產

      權實質且重要事項，自應以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命

      令定之。惟觀諸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全文，並無對海外所得

      （包括財產交易所得）之計算有任何授權以命令定之，從

      而海外所得查核要點第 16點第 3項規定不但與依所得基本

      稅額條例第 2條所適用之所得稅法第 17條第 1項第 2款第 3目

      第 1細目之規定有違，亦與憲法第 19條租稅法律主義不符

      ，應不予援用。

    ㈨稅捐稽徵機關及行政法院在解釋適用有關財政收入目的之

      稅法規定時，應取向於「量能課稅的公平負擔原則」，因

      此，在有解釋適用上發生疑義時，不應過度偏袒稅捐稽徵

      機關，而單純以財政收入目的考量，一概為「有利於國庫

      之解釋」；也不應偏袒納稅義務人，單純以財產權之保障

      為目的，而一概為「有利於納稅義務人之解釋」；而毋寧



      應取向於稅捐法規範所涵蓋之稅捐正義原則，亦即取向於

      「量能課稅的公平負擔原則」，注意到公平考量徵納雙方

      利益的均衡，以兼顧徵納雙方利益【附註 9】。就本則法

      律問題而言，在無法律明文規定對海外所得中財產交易所

      得之跨年度虧損扣除為限制下，基於量能課稅原則所具體

      化之客觀淨額所得原則，並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2條規

      定，於核算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之海外期貨財產交易所

      得時，自應適用所得稅法第 17條第 1項第 2款第 3目第 1細目

      有關財產交易損失扣除之規定。且該法律明文規定之跨年

      度虧損扣除，係以 3年為限，並不會有無止盡的虧損扣除

      ，以致侵害國家財政收入之疑慮，堪認兼顧徵納雙方利益

      。

四、徵詢其他各庭之結果

    經徵詢其他各庭，第一庭、第二庭及第三庭維持先前裁判法

    律見解（徵詢書內容如前揭所載、回復書詳如附件 4、5、6

    ）。

五、本庭指定庭員林文舟法官為大法庭之庭員。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0   月     3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鄭  小  康

                              法官  陳  秀  媖

                              法官  劉  介  中

                              法官  帥  嘉  寶

                              法官  林  文  舟

【附註 1】陳清秀，稅法總論，修訂 10版，2018年 4月，頁 29。

【附註 2】同上註，頁 36。

【附註 3】陳清秀，稅法各論上，初版，2014年 11月，頁 173至

         176。

【附註 4】黃士洲，稅課禁區與納稅人權利保障，月旦財經法雜

         誌，第 23期，2010年 12月，頁 92註 30。

【附註 5】參見 Deutscher Juristentag,Sitzungsbericht Q, Mu

         nchen 2006,168.轉引自同上註黃士洲論文，頁 96註 40

         。



【附註 6】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7類規定：「財產交易所得：

         凡財產及權利因交易而取得之所得…」

【附註 7】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條於 94年 12月 28日制定時，其

         中第 5項即明定「依第 1項第 6款規定加計之減免所得額

         或扣除額，其發生之損失，經財政部公告者，準用第 3

         項規定。」迨 101年 8月 8日修正時，刪除原來條文的第

         2項，致使原來條文第 3項的次序變成第 2項，其第 5項

         的次序變成第 4項，可是原來「…準用第 3項規定」的

         文字未配合修正為「…準用第 2項規定」。

【附註 8】海外所得查核要點第 4點：「個人之海外所得總額，應

         就其全年之營利所得、執行業務所得、薪資所得、利

         息所得、租賃所得、權利金所得、自力耕作、漁、牧

         、林、礦所得、財產交易所得、競技、競賽及機會中

         獎之獎金或給與、退職所得及其他所得等合併計算之

         。」

【附註 9】陳清秀，稅法總論，修訂 10版，2018年 4月，頁 35、36

         。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0   月     3     日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書記官  楊  子  鋒

資料來源：司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大法庭制度之裁判書彙編（一）（109年 12月版）第 14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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